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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看守所暨少年觀護所附設勒戒所勒戒費收取作業規定

公發布日： 民國 100 年 08 月 23 日

法規體系： 矯正機關 >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雲林看守所、雲林少觀所合署辦公）

一、依據：

（一）法務部 97 年 12 月 26 日法矯決字第 0970903849 號函。

（二）法務部矯正署 100  年 5  月 5  日法矯署勤字第 1000500046 號

      函。

二、勒戒費用管理作業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定辦理。

三、受觀察勒戒人在所期間勒戒費用之收取：

（一）受觀察勒戒人之保管金及勞作金結存金額未超過 8,600  元者（少

      年 9,620  元），除購買日常必需用品或支付醫療費用外，應預留

      抵扣勒戒費用，並由場舍主管初核，合作社複核，管控消費支用情

      形。

（二）受觀察勒戒人新收入所，由調查科於辦理入所講習時告知保管金限

      制使用及自首、貧困、撤銷裁定者得申請免繳勒戒費用等事宜。

（三）受觀察勒戒人在所期間，由戒護科、女所場舍主管向其宣導於接見

      、寄發書信時，請家屬至本監（所）接見室窗口寄入金錢或郵寄匯

      票預付勒戒費用。

（四）受觀察勒戒人出所時，經總務科保管人員製作繳納勒戒費用通知單

      ，並根據預留之結存金額扣繳勒戒費用後，發給繳費通知單及統一

      收據，繳清者退還餘額；無法繳清者留予足夠之返鄉車資。

四、受觀察勒戒人出所後勒戒費用之收取：

（一）信件催繳及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受觀察勒戒人逾繳納期限（出所日起算 45 日）未繳納勒戒費用者

      ，於期限屆滿後 1  週內，由總務科保管人員製作催繳通知書，以

      掛號方式寄送戶籍地或強制戒治之戒治所；於催繳通知書寄送日起

      算 1  個月內仍未繳納者，於催繳期限屆滿 1  週內依規定檢具單

      據及移送書移送管轄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二）現金、郵政劃撥、票據繳款：

      以現金、郵政劃撥、郵政匯票、支票方式繳納勒戒費用者，經總務

      科保管人員查對欠款資料與繳納金額無誤後，交由出納人員簽收開

      立統一收據，並由保管人員將收據收執聯寄發繳款人，如繳款案件

      正於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者，應寄發影本（蓋保管股章及與正本相

      符章）至該管轄行政執行處，辦理變更或撤銷行政執行事宜。

（三）同意書繳款：

      因案再入本監（所）之欠款者，由總務科保管人員提詢其本人簽立

      「繳納勒戒費用同意書」，並告知除罹病須自費看診、刑期長又無

      人寄錢，或其他特殊情形，經場舍主管同意得斟酌扣繳外，其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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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予生活費用 500  元後，自保管金及勞作金中全數扣繳，並按月

      查扣至繳清為止；若不同意扣款清償者，仍依行政執行法所定方式

      收取。

（四）二次移送：

      自出所日起算即將屆滿 5  年之收繳期限者，應由總務科保管人員

      每季 1  次函請財政部財稅機關提供欠款者最新財產所得資料，經

      查有財產所得資料可供執行者，至少應於執行期間屆滿 6  個月前

      再移送管轄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1  次。

五、免繳勒戒費用辦理程序：

（一）貧困免繳：

      受觀察勒戒人欲申請貧困免繳勒戒費用者，應於勒戒期間，或勒戒

      處所催繳期間，或行政執行處通知繳納期間，提出現時貧困無力負

      擔之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得就未繳納部分申請免繳（

      已繳納部分不予退還）。

（二）自首及撤銷裁定免繳：

      向警察機關、法院自首或經法院撤銷觀察勒戒處分裁定確定，於判

      決書上有記載者，經提出證明文件得申請免繳勒戒費用。

（三）死亡免繳：

      於勒戒費用繳納期限內死亡者，勒戒費用免予收取；惟死亡之少年

      觀察勒戒人，其欠款仍應向其扶養義務人收取。

      上述申請免繳案件須由總務科保管人員簽請會計室及機關長官核准

      免繳，並每季 1  次檢同有關證件影本交會計室陳報註銷應收歲入

      款。

六、債權憑證註銷程序：

（一）總務科保管人員於收到行政執行處核發之債權憑證，應每月 1  次

      陳報會計室及機關長官核閱，經核閱後編列檔號交予檔案室妥善保

      管。

（二）應收歲入款註銷：

      如行政執行處核發之債權憑證為該移送案件之第一張債權憑證，總

      務科保管人員應每季 1  次檢同有關證件影本交會計室陳報註銷應

      收歲入款。

（三）債權憑證註銷：

      對於已屆滿法定收繳期限而有辦理註銷必要之債權憑證，經會計室

      通知後，由總務科保管人員檢同有關證件影本交會計室陳報註銷。

七、勒戒費用案件之催繳應由總務科保管人員設置備查簿，逐案載明催繳

    執行情形，並按月逐級陳報核閱，以利催繳及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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